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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灾灾重重建建基基金金会会捐捐款款收收支支示示意意图图  
 

2009 年 4 月 30 日  

 
说明：银行存款余额＝回收现金＋利息收入余额＋一般捐款收入－重建计划支出。 

注：本会运作九年尚有余额，乃因重建计划中有「临门方案」、「333 融资造屋方案」与「达

阵方案」等三项方案系采取免担保、无息融资方式，提供灾户重建过程所需周转金，俟

重建完成由重建户凭取得之建物及土地申请银行贷款，清偿本会提供之资金，形成资金

可回收再利用之机制。所有引用九二一基金会剩余财产数据者，务请本诸良知完整陈述

捐款总额

14,088,647,063.5

行政院九二一赈灾专户 

12,259,618,951 

内政部九二一赈灾专户

1,754,036,814 

直接捐赠 

74,991,299 

指定用途捐款 

1,228,763,608 

一般捐款收入 

12,859,883,455.5 

已拨指定用途捐款 

1,228,763,608 

指定用途捐款余额 

0 

重建计划支出 

14,413,670,154 

循环回收

利息收入余额 

1,084,395,011 
回收现金 

4,999,910,913

剩余财产 
不动产 422,212,287 
存款 4,530,519,225.5 

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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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避免错误解读成「没做事，所以还剩下钱」。 

注：因办理「临门方案」及「333 融资造屋方案」所衍生之债权与抵押权并同剩余财产（不

动产部分），已于 2008 年 8~10 月移转予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并与财团法人赈灾基金

会签署「债权让与契约」。 

注：剩余财产之现金部分（45 亿 3,051 万 9,225.5 元），分别于 2008 年 10 月 30 日及 2009

年 4 月 30 日移拨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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